
1 

 

证券代码：600520                  证券简称：文一科技           公告编号：临 2025—003 

   

 文一三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协议过户完成及其股份部分解

除质押暨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2024 年 10 月 15日，文一三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文一科技”

或“公司”）控股股东铜陵市三佳电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三佳

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安徽省瑞真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真商业”）

与合肥市创新科技风险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肥创新投”）签署了《股份

转让协议》，三佳集团、瑞真商业将合计向合肥创新投转让其持有的文一科技

26,993,865股普通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17.04%）及该等股份所对应的所有

股东权利和权益，该事项涉及公司实际控制权变更。 

2025年 1 月 24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券

过户登记确认书》，本次协议转让股份已完成过户登记手续，转让股份性质为无

限售流通股，过户日期为 2025 年 1 月 23 日。 

●本次过户申请前，三佳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瑞真商业合计持有公司无限售

流通股 35,073,33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2.14%，其中 27,700,000 股仍处于质押

状态。在办理过户手续同时，三佳集团将持有公司已质押的部分股份解除了质押，

瑞真商业将持有公司已质押的全部股份解除了质押，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解除质押登记手续。 

●本次协议转让股份过户完成后，瑞真商业不再持有公司股份，三佳集团直

接持有公司 8,079,468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5.10%，其中仍被质押股份为

7,000,000 股，占其持股总数的 86.64%，占公司总股本的 4.42%。受让方合肥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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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投直接持有公司 26,993,865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17.04%。至此，公司控

股股东变更为合肥创新投，实际控制人变更为合肥市国资委。 

 

一、本次协议转让股份事项基本情况 

2024年 10 月 15 日，三佳集团、瑞真商业与合肥创新投签署了《股份转让协

议》，三佳集团、瑞真商业将合计向合肥创新投转让其持有的文一科技 26,993,865

股普通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17.04%）及该等股份所对应的所有股东权利和权

益，该事项涉及公司实际控制权变更。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4 年 10 月 16

日、10 月 19日、10 月 23 日、2025 年 1 月 3 日披露了临 2024-040号《关于控股

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签署<股份转让协议><表决权委托协议>暨控制权变更的提

示性公告》、《权益变动报告书》（简式、详式）、《关于<详式权益变动报告

书>修订说明的公告》及临 2025-001 号《关于公司实际控制权拟发生变更的进展

公告》。 

二、相关股份过户情况 

1、2025 年 1 月 24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

券过户登记确认书》，本次协议转让股份已完成过户登记手续，转让股份性质为

无限售流通股，过户日期为 2025 年 1月 23日。 

2、本次协议转让股份过户完成前后，三佳集团、瑞真商业与合肥创新投持

有文一科技股份及表决权的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直接持股数

量（股） 

直接持

股比例 

持有表决权

数量（股） 

表决权 

比例 

直接持股

数量（股） 

直接持

股比例 

持有表决权

数量（股） 

表决权 

比例 

三佳集团 27,073,333 17.09% 27,073,333 17.09% 8,079,468 5.10% 0 0 

瑞真商业 8,000,000 5.05% 8,000,000 5.05% 0 0 0 0 

合肥创新投 0 0 0 0 26,993,865 17.04% 35,073,333 22.14% 

本次协议转让股份过户完成后，三佳集团仍直接持有文一科技 8,079,468股

股份，占文一科技总股本的 5.10%。三佳集团同意将其在转让股份交割后所持有

的全部 5.10%文一科技股份对应的表决权、提名和提案权、参会权以及除收益权

和股份转让权等财产性权利之外的其他权利不可撤销地委托给合肥创新投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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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委托表决权的行使期限，自转让股份交割之日起 18个月。到期后，如

需继续委托，各方应另行协商并签署新的表决权委托协议。委托期限届满，双方

未就表决权继续委托事宜达成一致的，表决权委托协议自动终止。 

因此本次协议转让股份过户完成后，合肥创新投将直接持有文一科技 17.04%

股份，可支配文一科技 22.14%的表决权。 

三、过户完成后股份质押情况 

1、本次股份解除质押情况 

本次过户申请前，三佳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瑞真商业合计持有公司无限售流

通股 35,073,333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2.14%，其中 27,700,000股仍处于质押状

态。在办理过户手续同时，三佳集团将持有公司已质押的部分股份解除了质押，

瑞真商业将持有公司已质押的全部股份解除了质押，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解除质押登记手续。具体情况如下： 

本次股份解除质押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名称 铜陵市三佳电子（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安徽省瑞真商业管理有

限公司 

本次解除质押股份 13,000,000 7,700,000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48.02% 96.25%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8.21% 4.86% 

解除质押时间 2025年 1 月 23日 2025年 1月 23日 

持股数量 27,073,333 8,000,000 

持股比例 17.09% 5.05%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 7,000,000 0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

其所持股份比例 

25.86% 0%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

公司总股本比例 

4.42% 0% 

证券类别       无限售流通股 无限售流通股 

2、本次过户完成后，三佳集团、瑞真商业股份质押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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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协议转让股份过户完成后，瑞真商业不再持有公司股份，三佳集团直接

持有公司 8,079,468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5.10%，其中仍被质押股份为

7,000,000 股，占其持股总数的 86.64%，占公司总股本的 4.42%。受让方合肥创

新投直接持有公司 26,993,865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17.04%。至此，公司控

股股东变更为合肥创新投，实际控制人变更为合肥市国资委。 

四、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本次协议转让股份过户完成后，瑞真商业不再持有公司股份，三佳集团直接

持有公司 8,079,468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5.10%，已不再是公司控股股东。

受让方合肥创新投直接持有公司 26,993,865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17.04%，

成为公司控股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为合肥市国资委。合肥创新投有关情况

如下： 

1、合肥创新投的股权控制关系如下图： 

 

 

 

 

 

 

 

 

 

 

2、合肥创新投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合肥市创新科技风险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地 
合肥市高新区望江西路 860 号合芜蚌实验区科技创新公共服务和应用技术研发中心

D 座 507 室 

法定代表人 郑永霄 

注册资本 162,899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40100728516018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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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类型及经济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风险投资，高科技风险投资基金的受托管理，企业并购和重组，企业管理咨询服务。 

经营期限 2000-08-28 至 2050-08-27 

股东情况 合肥市国有资产控股有限公司  持股 100% 

通讯地址 
合肥市高新区望江西路 860 号合芜蚌实验区科技创新公共服务和应用技术研发中心

D 座 507 室 

联系电话 0551-62633422 

五、其他说明 

1、本次协议转让股份事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上市

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5

号--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不存在因本次协议转让股份而违反正在履行的承诺的情形。 

2、本次交易完成后，交易双方将严格遵守《股份转让协议》中做出的各项

承诺以及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3、本次交易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也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海

证券报》及《证券日报》，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文一三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五年一月二十四日 


